
 

二零一二年五月二十五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的士加價申請  

 
 
 
目的  
 
 本文件載述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士業界提交的加價申

請，請委員提供意見。  
 
 
加價申請  
 
2. 有鑑於經營成本 (特別是石油氣價格 )上升，的士營運環

境轉趨困難，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士業界於二零一二年三月底

及四月中旬分別提交加價申請，要求增加落旗收費（詳見下表）： 
 

落旗收費 (最初2公里或其任何部分 ) 
  

市區的士  新界的士  大嶼山的士  

現時收費  20元  16.5元  15元  

業界建議收費  
22元  

(+2元 ) 
19元  

(+2.5元 ) 
17元  

(+2元 ) 

 
3. 三個分區的士業界均沒有申請調整落旗後的跳錶收費。

不過新界的士業界一併申請增加所運載每件行李、所運載每隻動

物或鳥類，以及每程電召預約服務的收費，每項加收 1元 (即由 4
元增至5元 )，使新界的士就上述三項其他收費與市區及大嶼山的

士看齊。  
 
 
處理的士加價申請的考慮  
 
4. 的士提供個人化點到點的公共交通服務。當局一貫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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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主要原則來考慮的士加價的申請：  
 
(a) 有需要確保的士營運的財務可行性，包括考慮其收入和

營運成本的轉變；  
 
(b) 需要維持的士服務在車輛供應、乘客候車時間和乘客意

見等方面在可接受的水平；  
 
(c) 需要在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之間維持合理的

差距；  
 
(d) 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度；以及  
 
(e) 的士收費結構應為落旗首段車程收費較高，其後則按不

同車程長度而遞減的跳錶收費率計算車費。  
 
5. 《道路交通 (公共服務車輛 )規例》(第374章附屬法例D)附
表5訂明租用的士的收費表。根據《道路交通條例》(第374章 )第
7(1C)條，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修訂規例，以調整租用市區、

新界及大嶼山的士的收費。在評估的士加價申請時，當局會考慮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以及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見，然後向行

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提交建議。  
 
 
的士業界的財政狀況  
 
 
市區的士  
 
6. 市區的士上次加價是在二零一一年七月，平均加幅為

5.15%。本港現有15,250輛市區的士，從業員約有32,500人 1，當

中租車司機佔63%，出租車主佔13%，車主司機佔24%。  
 
 

                                                 
1  的士從業員分為三類，即租車司機、車主司機及出租車主。租車司機

向的士車主租賃的士。車主司機身兼車主與司機，部分把其中一更的

士租予租車司機駕駛。出租車主只把的士租予租車司機，並不自行駕

駛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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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營運收入  
 
7. 自上次加價後，市區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

二月）及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營運收入如下： 
 

每月平均營運收入  
市區的士  

租車司機  車主司機  出租車主  

2011年7至12月  25,736元  35,113元  19,273元  

2012年1至4月  25,457元  34,834元  19,273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1.1% -0.8% ±0.0%

 (按實質計算 ) (-3.8%) (-3.5%) (-2.7%)

 
(b) 營運成本  
 
8. 市區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及二零一

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營運成本如下：  
 
 

每月平均營運成本  
市區的士  

租車司機 2 車主司機 3 出租車主 4

2011年7至12月  13,198元  11,875元  9,294元  

2012年1至4月  13,508元  12,429元  9,603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2.3% +4.7% +3.3%

(按實質計算 ) (-0.5%) (+1.8%) (+0.5%)

 
(c) 淨收入  
 
9. 市區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及二零一

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如下：  

                                                 
2  租車司機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燃油成本和車租。  
3  車主司機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燃油、車輛維修保養、保險、折舊，以

及牌照費等雜項成本。  
4  出租車主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車輛維修保養、保險、折舊，以及牌照

費等雜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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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平均淨收入  
市區的士  

租車司機  車主司機  出租車主  

2011年7至12月  12,538元  23,238元  9,979元  

2012年1至4月  11,949元  22,405元  9,670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4.7% -3.6% -3.1%

(按實質計算 ) (-7.3%) (-6.2%) (-5.7%)

 
10. 上述資料顯示，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市區的士的營

運成本有所增加。市區的士三類從業員在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的

每月平均淨收入，不論按名義價值或實質計算，均在不同程度低

於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的相關水平。  
 
 
新界的士  
 
11. 新界的士上次加價是在二零一一年七月，平均加幅為

8.05%。本港現有 2,838輛新界的士，從業員約有 5,200人，當中

租車司機佔58%，出租車主佔19%，車主司機佔23%。  
 
(a) 營運收入  
 
12. 自上次加價後，新界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

二月）及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營運收入如下： 
 

每月平均營運收入  
新界的士  

租車司機  車主司機  出租車主  

2011年7至12月  23,317元  28,472元  13,363元  

2012年1至4月  23,814元  28,951元  13,363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2.1% +1.7% ±0.0%

(按實質計算 ) (-0.7%) (-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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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運成本  
 
13. 新界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及二零一

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營運成本如下：  
 

每月平均營運成本  
新界的士  

租車司機 5 車主司機 6 出租車主 7 

2011年7至12月  11,250元  12,423元  9,186元  

2012年1至4月  11,781元  13,167元  9,507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4.7% +6.0% +3.5%

(按實質計算 ) (+1.9%) (+3.1%) (+0.7%)

 
(c) 淨收入  
 
14. 新界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及二零一

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如下：  
 

每月平均淨收入  
新界的士  

租車司機  車主司機  出租車主  

2011年7至12月  12,067元  16,049元  4,177元  

2012年1至4月  12,033元  15,784元  3,856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0.3% -1.7% -7.7%

(按實質計算 ) (-3.0%) (-4.3%) (-10.2 %)

 
15. 上述資料顯示，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新界的士的營

運成本有所增加。新界的士三類從業員在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的

每月平均淨收入，不論按名義價值或實質計算，均在不同程度低

於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的相關水平。  
 
 

                                                 
5  租車司機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燃油成本和車租。  
6  車主司機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燃油、車輛維修保養、保險、折舊，以

及牌照費等雜項成本。  
7  出租車主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車輛維修保養、保險、折舊，以及牌照

費等雜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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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的士  
 
16. 大嶼山的士上次加價是在二零一一年七月，平均加幅為

4.11%。本港現有50輛大嶼山的士，從業員約有121人，當中租車

司機佔64%，出租車主佔23%，車主司機佔13%。  
 
(a) 營運收入  
 
17. 自上次加價後，大嶼山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

十二月）及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營運收入如

下：  
 

每月平均營運收入  
大嶼山的士  

租車司機  車主司機  出租車主  

2011年7至12月  21,967元  31,555元  19,040元  

2012年1至4月  22,074元  31,656元  19,040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0.5% +0.3% ±0.0%

(按實質計算 ) (-2.3%) (-2.4%) (-2.7%)

 
(b) 營運成本  
 
18. 大嶼山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及二零

一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營運成本如下：  
 

每月平均營運成本  
大嶼山的士  

租車司機 8 車主司機 9 出租車主 10 

2011年7至12月  12,100元  14,175元  11,691元  

2012年1至4月  12,533元  14,834元  12,066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3.6% +4.6% +3.2%

(按實質計算 ) (+0.7%) (+1.8%) (+0.4%)

                                                 
8  租車司機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燃油成本和車租。  
9  車主司機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燃油、車輛維修保養、保險、折舊，以

及牌照費等雜項成本。  
10 出租車主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車輛維修保養、保險、折舊，以及牌照

費等雜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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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淨收入  
 
19. 大嶼山的士從業員在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及二零

一二年（一至四月）期間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如下：  
 

每月平均淨收入  
大嶼山的士  

租車司機  車主司機  出租車主  

2011年7至12月  9,867元  17,380元  7,349元  

2012年1至4月  9,541元  16,822元  6,974元  

對比2011年7至12月的變動 -3.3% -3.2% -5.1%

(按實質計算 ) (-5.9%) (-5.9%) (-7.7%)

 
20. 上述資料顯示，二零一二年（一至四月）大嶼山的士的

營運成本有所增加。大嶼山的士三類從業員在二零一二年一至四

月的每月平均淨收入，不論按名義價值或實質計算，均在不同程

度上低於二零一一年七至十二月的相關水平。  
 
平均加幅  
 
21. 的士收費落旗首段車程收費較高，其後則按車程長度而

計算跳錶收費。由於建議增加的車費不涉及跳錶收費，長途車程

的車費加幅比率會較短途車程的為低。三類的士的車程分布情況

各異，新界的士的車程多為短途，而市區和大嶼山的士的車程則

較長途。因此，各類的士的落旗收費即使作同樣數額的增加，亦

會得出不同的平均加幅。各個分區的士業界申請加價的平均加

幅，分別為市區的士 4.51%、新界的士 8.60%，以及大嶼山的士

4.04%。  
 
 
石油氣價格在近月上調的影響  
 
22. 石油氣價格自去年年底開始不斷攀升，由二零一一年十

一月的平均每公升 4.38元上升至今年四月的 6.14元，升幅達四

成。雖然二零一二年五月專用氣站車用石油氣的上限價格下降至

平均每公升5.29元，但相比二零一一年全年平均的4.71元也高出

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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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受到石油氣價格上調的影響，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士

從業員的淨收入自二零一二年初起有所下降。  以二零一二年四

月 11與二零一一年十一月 12相比，租車司機的每月平均淨收入下

降了約11%至13%(由1,097元至1,630元 )不等；車主司機的每月平

均淨收入下降了約7%至9%(由1,147元至1,748元 )不等。雖然出租

車主沒有受到石油氣價格上漲的直接影響，但他們的營運成本因

維修保養開支的上升，自二零一二年初起亦有所增加。以二零一

二年四月與二零一一年十一月相比，出租車主的每月平均淨收入

下降了約2%至5%(由185元至246元 )不等。的士業界 (不論司機或

車主 )因此有相當強烈的訴求，希望其加價申請能盡快獲批准，

使新收費能盡早落實。  
 
燃料附加費機制  
 
24. 除加價申請外，部份的士團體也要求政府研究引入燃料

附加費機制，以減低石油氣價格波動對他們的直接影響。他們建

議在石油氣價格達致某一水平時向乘客徵收燃料附加費，而該附

加費在無須再經諮詢立法會及當局審批的情況下，會隨著石油氣

價格的波幅自動向上或向下調整。  
 
25. 的士營運中個別成本項目如燃料價格的波動，一向屬業

務營運成本的一部分。當局在處理的士收費調整申請時，一貫會

全面考慮及評估各項相關因素，包括的士營運成本和業界收入的

變動，以及市民的接受程度等。此做法可確保當不同成本項目互

有增減，又或在營運成本及收入均有所增加時，也能考慮到相關

的因素能否互相抵銷，而非純粹就個別成本項目徵收附加費，把

有關開支的波動完全及直接轉嫁予消費者。我們認為這是最適當

和對各方均較公平的做法。事實上，的士營運涉及不同的成本項

目，開徵燃料附加費並不一定能直接增加司機的實際收入。但透

過開徵燃料附加費來處理燃料支出的變動會動搖現時的士票價

調整機制的完整性。而是否應在的士服務引入燃料附加費的最根

本的考慮，是有關安排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及相關乘客所帶來的

連帶影響。  
                                                 
11 最新數字。  
12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是在上次加價後，不受暑假、黃金週和聖誕等節日

假期的效應所影響的月份。二零一一年十一及十二月份的石油氣價格

也相對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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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的士團體建議燃料附加費隨燃料價格升跌而調整看

似簡單，但值得留意的是，徵收隨燃料價格波動的附加費在執行

方面均存在不少問題。首先，不時調整而獨立於恆常車資調整機

制的附加費對乘客及司機均會造成混淆，容易引起司機和乘客之

間的糾紛，甚至可能出現被濫用的情況，一些不法司機或以燃料

附加費作為濫收車資的藉口。附加費跟隨燃料價格在不同時期有

不同水平，乘客往往難以清楚知悉應付車資的金額。再者，要實

施「可加可減」的燃料附加費需要先行討論有關機制的設計、啟

動各級別附加費的燃料價格和附加費水平等問題，以及有關法例

的修訂事宜。因此，必須要小心考慮。  
 
 
徵詢意見   
 
27. 請委員就上文所述的加價申請提供意見。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二零一二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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